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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23-016 

债券代码：123158 债券简称：宙邦转债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于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将与关联方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晶科技”）、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盈石科技有限公司，

于 2023 年 3 月更名为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斯福（深圳）”）、

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高分子”）、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邦投资”）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1,710 万元。 

2、2023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覃九三先生、周达

文先生、钟美红女士、谢伟东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对 2023 年度公司与永晶科技、海斯

福（深圳）、远东高分子、宇邦投资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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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3 年度

预计金额 

2023 年度已

发生金额 

2022 年度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永晶科技 

销售产

品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400 31 800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提

供劳务 

永晶科技 

采购原

材料/

接受劳

务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7,000 354 6,081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海斯福

（深圳） 

销售产

品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2,800 186 1,325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远东高分

子 

销售产

品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1,500 368 270 

向关联人提

供房产租赁 
宇邦投资 

房屋租

赁 

参照市场价

格公允定价 
10 2 9 

合计 11,710 941 8,485 

注：1.上表 2023 年度已发生金额统计期间为 2023/01/01-2023/02/28； 

2.上表 2023 年度数据为未经审计不含税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永晶科

技 

锂电

池原

材料 

6,081  19,000  1.34% -67.99% 2022 年 3

月 29 日巨

潮资讯网

《深圳新

宙邦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公

告编号：

2022-012） 

小计 - 6,081  19,000  - -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永晶科

技 

电池

化学

品 

801  1,000  0.11% -19.90% 

海斯福

（深

圳） 

有机

氟化

学品 

1,325  1,800  1.13% -26.39% 

远东高

分子 

电池

化学

品 

270  800  0.04% -66.25% 

小计 - 2,395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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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提供房产

租赁 

宇邦投

资 

房屋

租赁 
9  10  0.82% -10.00% 

小计 - 9  10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福建永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崔桅龙 

（3）注册资本：14,62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含氟新材料、含氟精细化学品、含氟特气、含氟有机合成

产品（属危险化学品的，具体产品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和销售，含

氟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生产氟化氢、氢氟酸、

氟化氢铵、氟化铵、氟硼酸、氟硅酸、含氟石膏及硫酸钙粉末；生产 98%硫酸、

104.5%发烟硫酸；经营盐酸的批发（不带储存设施）；从事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营的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地址：福建省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区金岭大道 6 号 

2、关联关系说明：永晶科技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且公司董事长覃九三先生

为永晶科技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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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永晶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永晶科技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

好的履约能力。 

（二）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海斯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星 

（3）注册资本：101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的（不含危化品）销售；化工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学产品的研发与销售；生物化工、医药化

工、精细化工、生物制品、化学试剂的研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

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限制项目） 

（5）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花路 25 号利保义生物工程大

楼三层 A 井,D 井厂房 A 座 309 

2、关联关系说明：收购前，海斯福（深圳）为海斯福的参股公司，且公司

董事谢伟东先生为海斯福（深圳）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海斯福（深圳）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深圳市盈石科技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收购完成后，海斯福（深圳）成为海斯福控股子公司。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深

圳市盈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上述收购事项已于 2022 年 7 月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曾经的关联法人仍应当视同关联方披

露。因此，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公司仍将海斯福（深圳）视同关联方披

露，自 2023 年 8 月起，公司不再将其视同关联方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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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海斯福（深圳）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

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广东远东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肖炜 

（3）注册资本：2,323.433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住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海通四街 1 号 1701 房（仅限办公） 

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钟美红女士任远东高分子董事长，公司董事覃

九三先生任远东高分子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远东高分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远东高分子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

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覃九三 

（3）注册资本：2,500 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投资科技型企业或其它企业和项目；投资管理（不含限制

项目）；创业投资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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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业路 9 号新宙邦科技大厦 601 

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六位一致行动人之一的覃九三先生是宇

邦投资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六位一致行动人中的周达文先生、

钟美红女士是宇邦投资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宇邦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宇邦投资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目前经营正常，具备较

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永晶科技、海斯福（深圳）、远东高分子、宇邦投资的关联交

易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

结算。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签订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为公司业务发展

及日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属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行为，

在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上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

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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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

司业务发展的客观需要。定价原则将按照市场公允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

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在董事会表决过

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他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3 年度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

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

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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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8 日 

 


